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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技术转移政策的要点及借鉴

李玲娟1，蒋能倬1，张波2

摘要 美国已经建立起完善的转移技术体系，包括联邦政府与地方技术转移的治理结构、各

联邦组成部门的技术转移战略、行动计划以及概念验证中心、技术转移中心等组织体系的设

立。梳理了美国技术转移政策的发展历程、构成体系、典型制度，分析了美国技术转移政策

的要点，对中国技术转移具体工作的开展提出了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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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是美国经济增长和国家竞争力的基础。

自 20世纪 40年代以来，美国在创造新的产业和经

营方式方面引领世界，确立了全球创新领导者的地

位。持续的经济增长有赖于良好的研究体系、技术

转移体系及创新生态体系。

1 美国技术转移政策的发展历程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政府的一个显著特

征是科技政策的出现，以及科技政策成为当时思想

和行动的焦点。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科学技术很难

在公共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这是由于美国宪法将

联邦政府的权力限制在最低必要限度范围内，科学

技术干预公共事务缺乏文化和传统。而第二次世

界大战中科学技术发挥的重要作用，给美国科技制

度和政策带来了新的变化。战后如何重新定位政

府与科学之间的关系，尤其是不断变化的环境将继

续考验政府与科学的关系[1]。

1.1 无技术转移政策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1965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阶段到20世纪60年代

中期，美国科技政策焦点在于设计支持基础研究的

方式，以及如何将应用研究与国家发展优先事项联

系起来，并对明显具有危险性的技术进行规制，国

防、太空和原子能问题主导了这一阶段。而该阶

段，政府对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开发运营进行支

持，认为商业化是作为副产品自动进行的。即市场

机制将持续刺激激励创新活动，工业界（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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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致力于开发（develop）产品，并且推动技术商业

化。大学则为新兴市场提供了高科技产品和训练

有素的人员。总体来讲，该阶段科技政策的重点是

设计基础研究的支持方式以及确定与国家发展息

息相关的优先领域。该阶段，技术商业化内容没有

得到决策者的重视，关于技术商业化没有政策。

1.2 技术转移政策萌芽阶段（1966年—20世纪

70年代末）

20世纪 60年代后期到 70年代末，这一历史时

期美国由于深陷民权运动以及工业化负面后果的

出现，使得科学事业的信念受到严重挑战，基础研

究对于解决国家问题的意义受到强烈质疑。此外，

从基础研究成果到实际应用也并没有如之前设想

的自动实现，技术商业化政策开始获得更多关注。

1965年约翰逊总统签署了《国家技术服务法案》

（the State Technical Services Act），该法案强调了

行业、大学和州政府之间的技术信息交流和咨询。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出现研究园区现象，例

如波士顿的 128号公路，斯坦福大学附近的硅谷，

以及北卡罗来纳州罗利—达勒姆附近的研究三角，

进一步证实了产学研合作对产业界和学术界都很

重要。此阶段，政府政策聚焦于任务导向的研究

（mission-oriented research），体现为国家安全需求

领域的目标研究。“危机十年期间联邦政府更加重

视目标研究。合同研究（contracts）而非资助协议

（grant）在 1967年占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NIH）预算的 12%，而在 1975年
占 26%[2]。”产业界对专利政策感兴趣，但是该阶段

就政府资助高校、科研机构的专利权属尚无统一的

联邦政策。

1.3 技术转移政策框架形成阶段（20世纪80年代

—20世纪末）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联邦政府优先发展

国家事项，聚焦于国防领域和太空计划，政府是研

发的客户和主要用户。由联邦财政投入大学、国家

实验室形成的科技成果无法进行通畅的许可及转

移，且没有产生相应的经济社会效果，技术转移问

题得以凸显。为了解决联邦政府资助研究成果的

技术转移问题，1980年《史蒂文森-怀德勒技术创

新法案》出台，该法案在商务部设立了工业试验技

术办公室，为大学研究工业技术新中心提供财政资

助，并授权将技术创新从联邦实验室转移到州和地

方政府以及私人企业。1980年《拜杜法案》授予大

学和其他非营利组织对由联邦政府资助所产生的

知识产权控制权。在 1981年《大学和小企业专利

法》（The University and Small Business Patent Act）
和 1982年的《小企业创新发展法》（The Small Busi⁃
ness Innovation Development Act）中，创立了小企业

创新研究计划（SBIR）。1986年通过《联邦技术转

移法案》（The Technology Transfer Act of 1986）以

促进联邦实验室技术商业化。该法案允许联邦实

验室签订研究开发合作协议（cooperativ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greement，CRADA）、允许联邦实

验室协商许可协议，以及成立联邦实验室联盟

（Federal Laboratory Consortium for Technology
Transfer，FLC）。1988年《综合贸易法案》（The Om⁃
nibus Trade Act of 1988）将国家标准局改名为国家

标准和技术研究院，并赋予其推进工业技术发展、

提高产品质量并迅速将新技术商业化的职责。

1992年出台《小企业研究与发展促进法》（Small
Business Research and Develpoment Enhancement
Act of 1992），建 立 了 小 企 业 技 术 转 移 计 划

（STTR）。自此，美国技术转移相关政策体系已经

形成。

1.4 技术转移政策持续完善发展阶段（21世纪初

至今）

美国联邦政府在不同的阶段，针对国际国内环

境形势带来的挑战，都通过专门法案的方式予以应

对。2007年美国国会通过《美国竞争法案》（Ameri⁃
ca COMPETES Act of 2007），该法案把重点放在国

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NSF）、

能源部（Department of Energy，DoE）和商务部的国

家标准和技术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Stan⁃
dards and Technology，NIST）。该法案支持国家亟

需的“高风险、高投入”研究，“高风险、高投入”研究

具有以下特征：有可能产生具有广泛而深远影响的

“革命性”研究结果（transformative research）；解决

NIST技术能力领域中的关键国家需求；具有跨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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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性和新颖性。有批评者认为该法案将资金从关

键的基础研究转移到商业导向的研究或者其他不

太需要联邦政府支持的研究。之后，2010年，奥巴

马政府强调保障研究能够获得联邦政府的持续投

资，加强联邦政府资助成果的商业化进程，并签署

了《美国竞争再授权法 2010》（America Competes
Reauthorization Act of 2010），以保障联邦政府在研

究事业上的投入。2020年，美国国会两院提出《无

尽前沿法案》草案，该草案建议对NSF进行重组，包

括将NSF更名为国家科学与技术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oundation，NSTF），增设技

术部门和技术顾问委员会，推动决策实施。此外，

在未来 5年内，增加基金会投资，用于关键技术领

域研究[3]。

2 美国技术转移政策的要点

2.1 区分研究系统与创新系统，强调科技政策与

创新政策衔接

研究（research）被定义为系统的研究，旨在获

取科学知识或理解所研究的客体。根据资助机构

的目标，研究被区分为基础研究或应用研究[4]。基

础研究，进行实验或者理论工作主要是为了获得有

关现象和可观察事实的新知识，没有考虑到任何具

体的应用或用途。应用研究，也是进行原始调查以

获取新知识，主要是针对一个具体的实际目的或目

标[5]。美国科学研究事业是一个必须与创新体系

相联系的系统，在这个体系中，它所产生的发现被

用来开发新技术或进行其他创新。如果没有这种

系统层面的理解，科技政策聚焦于相对狭隘的目

标，如增加大学专利和研究发现的许可，或减少对

某些学科或研究类型的资助，可能会产生不希望的

后果。

创新是在商业实践、工作场所组织或者对外关

系中实施新的或者显著改进的产品（商品或者服

务）或流程、新的营销方法或新的组织方式[6]。从

国家层面来说，创新政策即国家为了实现对产品

（商品或者服务）、流程和方法的改进所采取的制度

措施。

国家创新系统，不同主体对国家创新系统的定

义略有不同，但是很多定义中都强调多个、不同的

组织或机构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关系。这些机构的

相互作用决定了创新的绩效。有学者认为国家和

地理环境对经济主体的行为和企业的表现有重大

影响[7]。为更好地理解国家层面的创新，有学者认

为国家创新系统不仅包括科技机构的性质、教育、

研究、学徒和培训体系、金融体系、产业结构和劳动

力市场，还包括塑造和培育创新活动的机构[8]。

实验发展是一个系统的工作，把现有研究和实

践经验中获得的知识进行聚合，旨在生产新材料、

产品或装置，安装新的工艺、系统和服务或大幅度

改进已生产或已安装的产品[5]。

研究系统是知识驱动的，而创新系统是由市场

需求驱动的。两个系统在组织模式、管理体系及评

价方面存在巨大的差异。当前，美国国会两院提出

的《无尽前沿法案》草案，拟全面改革美国国家科学

基金会，一旦草案通过，意味着美国科技体制将发

生巨大的改变。该草案通过增加对未来技术领域

发现、创造和商业化的投资来巩固美国在科学技术

创新方面的领导地位，并进一步提供支持，以确保

研究投资能够转化为新的美国公司。该草案是在

中美国家竞争背景下提出的，对中国科技体制也带

来较大的挑战。

美国科技政策体系将研究系统与创新系统相

区分，并明确二者在科技发展中的定位和功能，又

进一步提出实验发展这一概念，使得科学技术与国

家需求相对接，科技发展可以最大限度地服务于经

济发展。这些政策很大程度地解决了研究系统和

创新系统相分离而造成的科学研究与现实需求脱

离的问题。《无尽前沿法案》草案的提出则通过将科

学研究与未来最具市场潜力的技术领域相对接，解

决了两大问题：第一，保证了科学研究方向始终与

未来国家产业发展趋势相一致；第二，保证了国家

对科研投入分布的合理性，即将大部分资源投入集

中于最具商业价值的前沿领域。

2.2 概念验证研究是技术转移的核心环节

在很多情形下，时间滞后性将原始研究与包含

该研究所产生知识的商业化区分开来。即使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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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发现具有明显的应用价值，这种时滞也会发

生。许多旨在未来开发和商业化的研究及发现，必

须首先跨越所谓的“死亡谷”。这就涉及到了概念

验证研究（proof-of-concept research），该研究是通

过实现某一方法或思想来证明其可行性，或是为了

证明某一概念或理论具有实践潜力而进行的原则

性论证。概念验证研究这一名词最早出现于 1967
年，现今已广泛应用于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医学以

及社会科学领域。尽管指代对象不同，但概念验证

研究在不同领域发挥作用的原理与机制则有着高

度相似性。概念验证研究绝不是国内科技成果转

化政策中所理解科技成果的开发或转移，而是基础

研究思想、知识等的可技术化、潜在商业性的证成

阶段。

概念验证研究通常会带来高昂的成本和风险。

政府支持概念验证研究，特别是为企业提供鼓励从

事长期或高风险研究的政策，有助于支持从研究到

创新的实现。在高风险的情况下，行业通常不愿意

为概念验证研究提供资金[9]。在某些情况下，开发

一个概念或发明所需的产业和风险资本支持远远

超过了对研究本身的资助。在当前的环境下，许多

联邦研究资助机构承担了更多的责任来支持应用

研究，特别是高风险和概念验证研究，政府对概念

验证研究的支持创新可能至关重要（表1[6]）。

表1 联邦政府对概念验证研究的支持

项目名称

国家推进转化

科学中心（NCATS）

NIH-Larta合作

伙伴关系

工业/大学合作

研究计划

（I/UCRP）

I-Corps计划

工程研究中心

（ERCs）

参与主体

美国国立卫生

研究院（NIH）

美国国立卫生

研究院（NIH）

美国国家科学

基金会（NSF）

美国国家科学

基金会（NSF）

美国国家科学

基金会（NSF）

预算

2013财年：6.39亿美元

2013财年：具体数据未

提供

NSF捐款，2011财年：

约1500万美元

2013财年：1880万美元

2013财年：6900万美元

说明

NCATS成立于2011年，发起了政府、学术界、行业

和非营利性病患组织之间的合作以实现更快、更有

效的转化医学干预措施，从而改善人类健康

该计划有助于加快小型企业创新研究（SBIR）和

小型企业技术转让（STTR）第2阶段获奖者的商业

化成果。将Larta的导师（主要是风险投资家）与

NIH获奖者匹配，以制定和部署商业计划，将NIH

资助的技术商业化。Larta还为参与公司提供了一

个Web门户，该门户充当程序可交付成果和绩效跟

踪的存储库，并提供通信和更新的工具

允许行业、政府和其他组织利用R＆D资金投资

了超过 60个以创新研究能力闻名的合作研究中

心。该计划为研究型大学提供了与其他机构合作

进行行业相关研究的机会

I-Corps促进企业家精神，以促进由NSF资助的研

究支持的技术的商业化。该计划由企业家和NSF

获奖者组成，以制定一项技术商业化的计划，为团

队提供财务支持以开发原型或概念证明

1985年，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开始在全美各大学

赞助工程研究中心，每个中心都与工业界密切合

作，以促进新产品和服务的技术突破，并为美国工

程专业毕业生成功参与全球经济做好准备。ERCs

为工业界提供了一个论坛，让他们与教师、研究生

和本科生就制造、生物技术和保健、能源/可持续性/

基础设施以及微电子/传感/信息技术等重点领域的

技术的商业化发展进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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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强调技术转移的使命在于推动更广泛的经济

发展目标

1980年的《拜杜法案》赋予大学和教师保留联

邦政府资助的研究所产生知识产权的权利，为大学

及其教员提供了重要的动力，促使他们根据研究发

现，在技术商业化方面发挥积极作用。近年来，政

策制定者、企业界成员和很多学者都认为 Bayh-
Dole创造了不正当的激励机制，激励大学管理联邦

政府资助和其他研究的知识产权，仅仅是为了创

收[10]。在大多数情况下，创收不应当是大学技术商

业化的主要动机。大学应确保公共科学投资具有

影响力，这种投入能够促进经济发展，并为公共利

益服务。大学技术转移必须在促进教学、研究和发

现的同时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从而有助于提高国

家利益和改善生活质量。把创收作为大学技术转

让业务的首要目标，是一种错误的观念。但是，如

果技术转移的重点是为国家及地区发展服务的话，

对大学技术转移业务来说动力不足。因此，如何平

衡技术转移与大学的首要研究、教育和服务使命相

一致，有助于推动更广泛的经济发展目标，并为公

众利益服务，是技术转移工作需要思考的重要问

题。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前校长约翰

亨尼西（John Hennessey）指出，该校在技术转移方

面的成功，是因为该校技术转移办公室愿意承担风

险，将技术从实验室迅速推向市场，而不是专注于

起草旨在实现收入最大化的许可协议[11]。纽约石

溪大学（Stony Brook University）在官网上宣布其技

术转移办公室的使命：“我们的使命是与石溪大学

发明家和商界合作，将石溪大学创新与公共利益联

系起来。通过成功地将创新发现商业化为新产品

和服务，我们提高了福利，将经济效益回报给大学

社区，并增强了我们创新生态系统的长期活力。”[12]

为了实现公共利益，美国诸多大学制定了技术

转移政策，限制与专利流氓合作。例如，在很多大

学中，技术转移部门与非专利实体（Non-Practicing
Entity，NPE）合作中采取了防范措施。一方面，专

利权不出售给第三方，大学也不参与专利拍卖。另

一方面，大学不与缺乏开发技术专业知识和资源的

实体合作，大学的技术许可标准协议要求被许可方

提供明确的技术开发计划以及技术开发时间表。

如果被许可方未能达到预先确定要求，大学有权终

止协议。这确保了技术不会被授权给专利流氓，并

防止技术被授权给只关心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免

受竞争的实体。像这样的政策和实践已经成为规

范，并被大多数公立和私立型大学效仿。

项目名称

联邦小型企业创

新 研 究 计 划

（SBIR）

小型企业技术转

让 计 划（STTR），

以SBIR计划为

蓝本

参与主体

美国农业部（USDA）、美国国

家标准技术研究院（NIST）、美

国国家海洋与大气管理局、美

国国防部（DoD）、美国教育部、

美国能源部（DoE）、美国卫生

与公共服务部（HHS）、美国国

土安全部、美国交通部，环境保

护局、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和美国国家科学基金

会（NSF）

美国国防部（DoD）、美国能源

部（DoE）、HHS、NASA和NSF

预算

2013 财 年 ：

占该机构研

发 预 算 的

2.8％

2013 财 年 ：

占该机构研

发 预 算 的

0.3％

说明

SBIR计划是一项预留计划，旨在使国内小型企业

关注具有商业化潜力的研究/研发。研发预算超过

1亿美元的联邦机构必须将其研发预算的2.8％分

配给该计划

STTR是一项竞争激烈的计划，保留一定比例的

联邦R＆D资金用于资助小型企业和非盈利研究机

构合作伙伴。联邦机构的研发预算超过 10亿美

元，则需要将其研发预算的0.3％分配给该计划

表1 联邦政府对概念验证研究的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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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技术转移过程管理的持续有效创新

技术转移的关键成功要素包括有效的技术转

移组织和人员配置、良好的技术转移协议及合约、

高效的知识产权管理以及通过营销或伙伴关系与

产业进行有意义的互动。美国技术转移机构一般

需要具备以下4方面的功能（图1[13]）。

一是有效的技术转移组织和人员配置。美国

技术转移机构主要包括大学技术转移办公室

（Technology Transfer Offices，TTO）和国家实验室技

术转移中心（Offices of Research and Technology
Applications，ORTAs）。技术转移机构的目标应当

与大学或科研机构的目标是一致的。考虑到资源

限制，技术转移办公室通常只选择投资于既具有商

业价值又具有重大社会影响的发明的知识产权保

护。由于技术转移活动本质上是跨学科的，技术转

移必须由兼顾技术、业务和法律技能的人员组成，

这点尤其重要，因为技术转移经理必须面对各种不

同的、有时相互冲突的要求。除了专业技能外，技

术转移经理一般应能够理解并协调机构、学术界与

行业合作伙伴的立场和利益。就技术转移过程的

管理和监测而言，可以建立跟踪CRADA和许可证

的系统，简化许可流程，为协议创建模板，为执行协

议设置数据库和清单，以及设计和使用知识产权管

理的软件程序等。

二是技术转移的机制，尤其是政策和协议。包

括发明许可协议、共同所有权协议、有限目的的合

作研究和开发协议等。美国国防部范例做法包括

允许国防部实验室在没有专利和版权保护的情况

下，或仅在有限的专利范围内，使用联合所有权协

议，有限用途和特殊用途 CRADA，外国政府 CRA⁃
DA以及CRADA设施。这些特殊的CRADA简化或

定制了CRADA流程，使工业界能够与实验室合作

或使用实验室设施。

三是获取和管理知识产权。包括在研究和开

发阶段识别知识产权，评估用于许可或商业化的发

明披露。就知识产权识别而言，包括经常与研究人

员交谈、审查专利申请、访问专家数据库和专门知

识领域、跟踪实验室研究进展及成果报告等事宜。

就评估发明披露来说，进行某种类型的知识产权评

估，以确定保护什么。大学技术转移办公室或国家

实验室技术转移中心往往通过成立发明审查委员

会来确定是否从发明披露中进行专利申请和保护。

四是技术许可的营销及伙伴合作关系。技术

营销阶段的目标是让有动机的各方参与许可谈判，

并缓解潜在的利益冲突。为此，学术TTO通常会尝

试为其技术组合确定潜在的应用领域、用户和合作

伙伴。技术转移办公室经常进行市场分析，收集有

关技术、其相关市场以及有兴趣将发明开发成商业

可行技术的潜在候选人的信息。了解本发明的技

术方面、与替代技术相比的优势以及可能代表潜在

竞争对手的任何产品和服务也很重要。进行市场

分析可以了解市场的规模、特点和要求，从而有利

于技术人员宣传和推广本机构的技术。合作伙伴

的选择，往往涉及以下方面：这项技术是否符合公

司的需要、公司开发产品的时间表是什么、公司是

否有开发产品的预算、这项技术是否会与公司发展

计划中的其他优先事项相竞争。

3 促进中国技术转移工作的建议

3.1 基础研究是中国技术转移工作的基石

一是明确基础研究的主导地位。建立技术转

移制度不应损害基础研究在学术机构中的主导地

位，也不应损害其他学术活动。实际上，技术转移

应当补充学术机构的研究和教学任务。受知识产

图1 技术转移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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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保护的技术转移只是大学知识转移的小部分。

出版物、师生交流、咨询、会议、研究合作和其他学

术活动比正式的技术转移更重要。当然，强有力的

技术转移工作可以促进大学、科研机构增强其应用

研究能力，技术转移的创收一定程度上也有利于支

持探索性的科学活动。二是明确大学研究活动和

产业创新活动的区别，才能更好地理解和进行技术

转移。研究活动是知识驱动的，为了知识而生产知

识。即便是应用研究，本质上也是为了解决具体的

目标而进行知识生产活动。大学研究活动往往强

调学术自由，研究成果则通过开放获取而惠益于社

会各界。而创新活动的知识生产是利益驱动的，知

识管理活动严格服务于产品的研发和利润的实现。

创新活动是为了维持企业的核心竞争力，知识以保

密为主，有限地公开披露为辅（图2[14]）。

目前，中国促进基础研究的法律政策体系由 3
方面构成。（1）关于国家重点资助的基础研究领域

方面的相关政策。例如，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出台的年度项目指南，其中面上项目、重点项目、重

大研究计划项目均记载了本年度国家财政将重点

资助的基础研究领域。（2）关于保障科研人员相关

权益的法律政策。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

术进步法》第五章规定了科研人员相关权益的保

障。（3）关于保护基础研究成果知识产权的法律政

策。纯粹的基础研究成果的表现形式一般以理论

性内容为主的论文、出版物，以及支撑其理论论证

的科研数据，因此中国目前保护基础研究成果的法

律政策主要是著作权法律制度体系，以及规范科学

数据采集和使用的《科学数据管理条例》。此外，国

家科技政策所支持的需求导向的基础研究还有可

能产生技术方案等成果，此时可以借助专利法律制

度体系保护基础研究成果。

3.2 中国技术转移工作的重点适当前移

一是中国科技成果转化过度关注技术成果转

化，而忽视科学研究成果转化。近年来，中国科技

成果转化活动得到了政府部门、科研机构和大学的

重视，出现了一系列新兴的成果转化方式，比如专

利拍卖、专利证券化、专利保险等。这些成果转化

模式及政策很好地促进了技术转移工作。但是，都

过度关注了作为知识产权保护形式的技术转移，而

忽略了科学成果的转移。技术转移中最核心的是

从研究成果到技术可能性的证成阶段，也就是概念

验证研究阶段。概念验证研究处于技术转移工作

的起始阶段，概念验证研究严格地区别于技术开发

平台，技术开发平台更多是对已有技术成果的可行

性以及大规模推广进行的研发。

二是重视对概念验证研究的资助。一方面，中

国科技政策中关于科学研究的资助主要体现为国

家科学基金和科技部重大研发项目等。现行研究

资助体系中，都未涉及对研究成果的技术可能性、

可行性证成等概念验证研究的资助。另一方面，中

国技术转移政策更多体现在科技成果转化“三部

曲”中，即《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

（2015）、《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法〉若干规定》（2016）以及《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行动方案》（2016）。在这些法律政策中，关注点远

远超出了技术转移范畴，更多关注的是科技成果转

化背后市场创造、体制障碍、激励要素等，恰恰忽视

了技术转移中最重要的规则制定、要素自由流动、

创新环境建设等方面。作为技术转移中核心的概

念验证研究应当得到政策制定者的重视。

3.3 重视技术转移推动社会发展等公共目标的实现

一是重视技术转移推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目

标的实现。技术转移不仅体现为对相关主体的创

收激励，更多应当是将科学研究成果辐射到区域经

济社会发展的层面。当前，国家和地方政府将技术

图2 产学的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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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移作为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机制之一，技术转移

能增强区域层面创新活动。然而，很多大学、科研

机构的技术转移工作最主要是为了实现本部门的

经济利益，更感兴趣的是知识产权的货币化，而非

知识产权的商业化和实现社会效益。因此，应当对

技术转移政策目标的优先性进行思考和重构。

二是全面理解技术转移的机理要素。中国现

行技术转移政策过于关注对科技成果完成人员的

激励，并且把科技人员激励作为技术转移的关键

点，实质上是对技术转移的激励机制及作用机理缺

乏深入理解。技术转移是多主体、多要素协同作用

的结果。技术转移激励的实质是满足一系列利益

相关者的利益诉求与博弈。高校及研究所的决策

者、科技成果转化人员在成果转化中发挥着至关重

要的作用，如何激励其积极性、在政策中反映其诉

求应得到足够的重视。

3.4 打造完善的技术转移生态体系

一是选择良好的技术转移模式。由于技术转

移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涉及许多阶段和变量，参与

者通常不知道或不理解对方的工作环境、程序、术

语、奖励和约束，这将会增加技术转移过程中的相

关成本。如何解决信息技术的不对称问题、降低成

本、促进知识流动是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以FLC
为例，该组织依据 1986年《联邦技术转移法》，定位

为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组织，该组织是一个由

700多家联邦实验室组成的全国性技术转移网络

组织，是一个典型的技术转移管理组织。FLC自身

不转移技术，而是开发各种方法以协助并提升国家

实验室的技术转移工作。此外，为联邦实验室与

州、地方政府、大学、企业提供技术信息和经验的交

流场所，并将信息转交到适当的国家实验室或联邦

部门。FLC有效促进了联邦技术转移工作。

二是深刻理解技术转移的关键成功要素和关

键环节。技术转移工作应当重视制定规则，促进要

素流动，降低技术转移的壁垒和成本。技术转移办

公室的设置中应当能够包括有效的技术转移组织

和人员配置、良好的技术转移协议及合约、高效的

知识产权管理以及通过营销或伙伴关系与产业进

行有意义的互动。此外，由于开发新技术需要广泛

而深入的知识基础，往往通过创新中心实现知识流

动和转移。在创新中心，研究机构与外部投资者、

人力资本、智力资本、供应商网络、制造商、供应商、

专业律师和顾问等外部知识非常接近，这种知识流

动将会产生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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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logy transfer policies of the United States

AbstractAbstract The technology transfer is the process of transferring ideas and knowledge products from the research institutions to
the market, as well as the process of sharing, transmitting or transferring technology, data and information among government
agencies, industry and academic institutions. The United States has established a fairly complete transfer technology system,
including the governance structure of the federal government and the local technology transfer, the technology transfer strategies
and the action plans of the various federal departments,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organizational systems such as the proof of
concept center and the technology transfer center. The analysis of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the constitution system, and the
typical system of the technology transfer policy of the United States, can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and the
improvement of China's technology transfer policy system, and provide sugges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specific
technology transfer work.
KeywordsKeywords U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 innovation policy; technology transf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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